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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案件名称
	Aboitiz能源公司收购Van Phong电力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Aboitiz能源公司（“Aboitiz能源”）与住友商事株式会社（“住友商事”）签署协议，Aboitiz能源收购Van Phong电力有限公司（“目标公司”）25%股权。目标公司在越南从事火力发电业务。交易前，住友商事持有目标公司100%股权，单独控制目标公司。交易后，Aboitiz能源将持有目标公司25%股权，Aboitiz能源、住友商事共同控制目标公司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
	1. Aboitiz能源
	Aboitiz能源于1998年2月13日成立于菲律宾，为菲律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。Aboitiz能源主要在菲律宾从事发电、配电和电力零售服务。
Aboitiz能源的最终控制人为Aboitiz & Company, Inc.，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，其投资的子公司和联营公司从事发电、配电和电力零售服务、银行和金融服务、房地产开发、建筑、食品制造、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等业务。

	
	2. 住友商事
	住友商事于1919年12月24日成立于日本，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、进出口、三边贸易以及国内外商业投资，涵盖钢铁、汽车、运输和建筑系统、多元化城市发展、媒体和数字、生活方式、矿产资源、化学解决方案和能源转换业务等多个领域。
住友商事无最终控制人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、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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